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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项目合同 

 

甲方: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合同编号：STHT20230074 

乙方: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签订地点：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招标代理机构：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项目编号：金诚采竞磋[2023]096 号 

合同时间: 2023 年 11 月 28 日 

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4 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

[2023]096 号竞争性磋商，甲、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

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项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合同内容 

1、现状评估 

结合常州市近年来城市公园绿地情况调查、城市鸟类生物多样性行为生态学

特征和时空特征、生境资料收集、当下生态环境建设要求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系统评估全市范围内城市公园绿地、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生境改善情况等保护

现状。 

2、现存问题识别 

结合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及生境改善策略的保护政

策、规划、历史遗留问题及保护现状，参考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对现今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境改善仍存留争议进行深入分

析，识别出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境改善的现存问题。 

3、生境改善策略研究 

根据调查评估结果，参考相关政策制度，制定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

物多样性特征及生境改善策略研究方案，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进一步提升

生态环境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4、提出切实可行措施 

结合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生境改善策略现状及

存在问题，对当下及未来生态绿城建设提出科学合理措施，对存在问题给出解决

方法，针对典型绿地及重点鸟类物种提出因地制宜的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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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合同文件构成 

（1）成交通知书；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金诚采竞磋[2023]096 号竞争性磋商文件； 

（5）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 

（6）合同附件（如有）。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项目经理 

指派吴云波为乙方项目负责人，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解

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 

五、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1、合同总报价为 493000  元，（大写）肆拾玖万叁仟圆整。 

2、结算方式：总价包干。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并完成方案编制大纲经甲方审核合格后支付 12 万元

整，完成《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编制，经评审通

过后支付最后尾款。 

4、发票开具：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开具并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发票，否

则甲方有权延期付款。 

六、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金诚采竞磋[2023]096 号采购文

件的要求。 

七、知识产权及保密 

1、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

等成果的著作权归属于甲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为除本合同规定的目

的以外的自身利益或任何其他方的利益而使用。前述成果若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

的，由乙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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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2、乙方及乙方确有必要知悉的工作人员、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等应当对本

合同履行期间知悉的数据资料、形成的成果等予以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

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应将从甲方处获取资料交还甲

方，不得擅自保留。本保密条款效力独立于本合同，保密义务的期限，从乙方知

悉相关资料或形成合同成果之日起，直至公众可通过公开、合法途径获得、知悉

相关资料、成果之日止。 

八、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 1 天甲方向乙

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5‰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2、乙方逾期完成《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的，

每逾期 1天，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5‰违约金。逾期达 30天，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10%的违约金。 

3、乙方提交的《常州市城市生态系统中鸟类生物多样性特征的研究》不能

通过评审的，应该按要求在限期内进行整改，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

方支付合同总额 10%的违约金。 

4、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5、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九、本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

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需向甲方提交二份备存。 

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费用；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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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合同约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书面通知对

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十一、争议解决 

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一方向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守约方于诉讼过程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

费、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应由违约方承担。 

十二、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招标代理机构壹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解释。 

甲方（公章）：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单位地址：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乙方（公章）：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11 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电话：025-856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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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91320191MA1MG37A02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支行 

银行账户：10122101040015736 

 

招标代理机构（见证方）（公章）：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8 号金城大厦 1910 室 

经办人： 

 

 


